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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医保发〔2024〕21 号

乐 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
关于 2025 年职工补充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

通 知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医疗保障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区、市、县、

自治县税务局，有关单位：

按照有关规定，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，应当参加

职工补充医疗保险。经市政府同意，2025 年我市职工补充医疗保

险缴费标准为 265 元/人·年。现将《乐山市 2025 年职工补充医疗

保险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认真组织实施，力争

参保率达到 95%。

参保缴费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6 日—2025 年 2 月 28 日，待遇

乐 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文件

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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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期为 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附件：乐山市 2025 年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务局

2024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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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乐山市 2025 年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

一、险种名称及参保人员

险种名称：职工补充医疗保险。

参保人员：已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职工（退休人

员）、灵活就业人员。

二、缴费办理

2025 年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保费标准：每人年缴保险费 265 元。

单位职工（退休人员）和灵活就业人员在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后应当办理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参保。

三、缴费方式

（一）单位人员

单位人员（含在职和有单位管理的退休人员）由用人单位通过

“社保费管理客户端”或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统一申报缴费。

（二）灵活就业人员

灵活就业人员 2024 年通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扣缴纳职工补

充医疗保险的，2025 年继续通过其个人账户代扣缴纳职工补充医

疗保险；代扣失败的人员和以往未代扣的人员可通过以下渠道自行

缴费。

1.非接触式缴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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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过“四川税务”微信公众号、“电子税务局”手机 APP、

智乐山、微信、支付宝进行缴费。

2.银行代收代扣

可通过乐山农商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建

设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乐山市商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

行网点柜台、网上银行、银行微信公众号、手机银行 APP、二维码

扫码、税银 POS 机、自助终端等渠道进行缴费。

3.其他缴费方式

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、税邮驿

站、办税服务厅（含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）缴费。

四、保险责任

（一）住院费赔付。当年因病住院（含 B类特殊疾病门诊）的

总费用在起付线至封顶线（封顶线以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公布为准）

之间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，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部

分，在本地医院住院按 90%赔付（含办理了异地安置手续的参保人

员）；在异地住院的按 78%赔付（不分退休和在职）。

（二）高额赔付。当年因病住院（含 B类特殊疾病门诊）的总

费用，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，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到封

顶线后其超出的部分,不分本地、异地医院住院按 90%赔付。

（三）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治疗、恶性肿瘤手术（含放疗、化

疗）、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 3类大病在以上赔付比例基础上分别增

加 5个百分点。

（四）一年内职工补充医疗保险累计最高赔付金额为 3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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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参保激励办法

对于连续缴费满 6年且首次住院费用进入高额的参保病人，高

额报销比例为 92%；对于连续缴费满 10 年且首次住院费用进入高

额的参保人员，高额报销比例为 93%。

六、理赔所需资料

（一）本地案件理赔

本地住院案件：由医保经办机构提供加盖相关业务章的医院端

结算人员纸质费用报销情况表三份，职工补充保险赔付金额超过 1

万元（含 1万元）的病人，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（正、反两面）及

联系电话。

（二）异地案件理赔

1.每月由医保经办机构提供加盖相关业务章的机构端结算人

员纸质费用报销情况表三份。

2.在异地（乐山市境外）住院（现金垫付医疗费用）的参保人

员,在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基本医疗费用的同时,还需提供经

办机构结算单、被保险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其中住院费用在 1万元以

上的（含 1万元）须提供住院发票复印件、出院证或病情证明复印

件及住院费用清单。

3.参保人员需提供本人户名的银行卡复印件或银行存折复印

件，银行卡复印件账号须清晰，另需手写持卡人户名及开户行所在

地，存折复印件户名和银行账号须清晰，理赔款将按规定划入提供

的账户内。

4.需提供参保人员本人或直系亲属的联系电话，以便了解理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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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转账情况。

七、本方案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、中

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和中国人民健康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负责解释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医保中心、市异地结算中心。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5 日印发


